
規劃指引編號 2 9 C  

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  

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提交及處理  

        申述及進一步申述          

[ 重要 提示：  

這 份指引 只供一 般參考 用。  

任 何 人 如 對 這 份 指 引 有 疑 問 ， 應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( 電 郵 ：

t p b p d @ p l a n d . g o v . h k ； 郵 遞 ： 香 港 北 角 渣 華 道 3 3 3 號 北 角 政 府 合 署

1 5 樓 ； 或 電 話 ： 2 2 3 1  4 8 1 0 或 2 2 3 1  4 8 3 5 ) 或 規 劃 署 規 劃 資 料 查 詢 處

( 熱 線 ： 2 2 3 1  5 0 0 0 ； 電 郵 ： e n q u i r e @ p l a n d . g o v . h k ； 或 郵 遞 ： 北 角

政 府合署 1 7 樓及 沙田 上禾輋 路 1 號沙田政 府合署 1 4 樓 )查 詢。  

城 市規劃 委員會 可修訂 這份指 引，無 須事先 通知。 ]  

 

1 .  指引範圍及應用  

這套指引旨在訂明，城市規劃委員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

就根據《城市規劃條例》 (第 1 3 1 章 ) (下稱「條例」 )提

交和處理與制訂圖則程序有關的申述及進一步申述所訂

立的規定和所採用的處理方法。附件 1 載有撮述整個制

訂圖則程序的流程表。  

2 .  有關法律條文概要  

2.1 條例訂明制訂圖則程序。根據該程序，任何圖則或

對圖則作出的修訂 (以下統稱「圖則」 )，將會根據

條例第 5 或第 7 條展示，以供公眾查閱，為期兩個

月。在展示期間，任何人可就圖則向城規會作出申

述 (不論是支持或反對圖則的申述均可 )。在兩個月

內和兩個月屆滿後，在合理地切實可行的範圍內，

該等申述會盡快供公眾查閱，直至行政長官會同行

政會議就圖則或申述所關乎的圖則部分作出決定為

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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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城規會 1隨後會舉行會議 (「聆聽會議」 )，以聽取及

考 慮 就 圖 則 所 收 到 的 申 述 。 作 出 申 述 的 人 ( 「 申述

人」 )，會獲邀出席聆聽會議。  

2.3 在聽取申述後，城規會會決定是否建議按申述所建

議的方式修訂圖則以順應／局部順應申述的內容，

或是建議按城規會認為能適當地順應該申述的其他

方式修訂圖則 (下稱「建議修訂」 )。  

2.4 若城規會建議對圖則作出修訂以順應申述，在合理

地 切 實 可 行 的 範 圍 內 ， 建 議 修 訂 會 盡 快 供 公 眾 查

閱，直至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就圖則或建議修訂

所關乎的圖則部分作出決定為止。在該等建議修訂

供公眾查閱期間的首三個星期內，任何人 (進一步申

述人 )可就建議修訂向城規會作出進一步申述 (不論

是支持或反對建議修訂均可 )。在上述三個星期內及

三個星期屆滿後，在合理地切實可行的範圍內，該

等進一步申述會盡快供公眾查閱，直至行政長官會

同行政會議就圖則或進一步申述所關乎的圖則部分

作出決定為止。  

2.5 城規會不會舉行聆聽會議以審議進一步申述。若沒

有收到就有關建議修訂所作出的進一步申述，城規

會須在合理地切實可行的範圍內，盡快把該等建議

修訂收納於圖則內，以修訂該圖則。如有人作出進

一步申述，而有關申述並非反對建議修訂，城規會

須舉行會議，決定是否按建議修訂而修訂該圖則。

如有表示反對建議修訂的進一步申述，城規會秘書

處會作出行政安排，與相關的地區規劃處連繫，以

釐清是否需要尋求澄清及／或查證。城規會秘書處

會視乎情況，請求有關政府部門就進一步申述給予

意見，以及請進一步申述人就所收到的相關政府部

門意見作書面回應，以便城規會審議進一步申述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條例第 2 A ( 1 )條，城規會可委任申述聆訊小組委員會考慮申述和進一步申

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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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決定是否按有關建議修訂，抑或按以城規會認為

適 當 的 方 式 再 作 更 改 後 的 有 關 建 議 修 訂 ， 修 訂 圖

則。在城規會決定按原有或經更改的建議修訂去修

訂圖則後，該圖則須視作包括城規會如此決定的修

訂而理解，而在合理地切實可行的範圍內，該等修

訂會盡快供公眾查閱，直至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

就圖則或相關的圖則部分作出決定為止。  

2.6 有關圖則連同一份列出就圖則所提出的申述／進一

步 申 述 ( 如 有 的 話 ) 和 城 規 會 所 作 的 任 何 修 訂 的 附

表 ， 必 須 在 最 後 一 次 圖 則 展 示 期 屆 滿 後 的 五 個 月

內，呈交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核准。發展局局長

可 視 乎 情 況 把 此 法 定 時 限 延 長 兩 個 月 ； 倘 情 況 特

殊，可再予延長兩次，每次兩個月。  

3 .  有關提交申述和進一步申述的規定  

3.1 所有申述／進一步申述均須以書面提交，並以專人

送遞、郵遞、傳真 ( 2 8 7 7  0 2 4 5 或 2 5 2 2  8 4 2 6 )或

電郵 ( t p b p d @ p l a n d . g o v . h k )方式送交「香港北角

渣華道 3 3 3 號北角政府合署 1 5 樓城市規劃委員會

秘書」。根據條例的規定，申述須以城規會規定的

方式提出。為方便處理，申述人／進一步申述人須

填 妥 表 格 ( 分 別 為 表 格 S 6 及 S 6 D ) ， 提 供 所 需 資

料。表格可於城規會秘書處或規劃署規劃資料查詢

處索取及從城規會網站 (http://www.tpb.gov.hk)下載。  

3.2 任 何 申 述 ／ 進 一 步 申 述 必 須 於 法 定 提 交 時 限 內 提

出。在下列 3 . 3 段所載的相應法定時限屆滿後提交

的申述／進一步申述將視為不曾提出，城規會亦不

會加以考慮。申述人／進一步申述人有責任在提交

申述／進一步申述時向城規會提供足夠資料。條例

已清楚訂明每個法定程序 (包括公布申述／進一步申

述及把圖則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 )的時限

及次序，而條例並無訂明可於相應的法定時限結束

後 ， 就 已 提 交 的 申 述 ／ 進 一 步 申 述 再 提 交 補 充 資

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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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提交申述／進一步申述的法定時限如下：  

( a )  申述－在圖則公布後兩個月；及  

( b )  進一步申述－在建議修訂公布後三個星期。  

這些法定時限會於有關的通知述明。在規定的時限

內，申述人／進一步申述人可向城規會提交申述／

進一步申述。提交日期界定如下：  

( a )  以專人送遞方式提交者，為收件當日；  

( b )  以郵遞方式提交者，為郵戳日期；或  

( c )  以網上方式或以傳真／電郵方式提交者，為

接收到文件當日。  

3.4 申述人／進一步申述人和他們的授權代理人須在提

交的文件內提供香港身份證／護照上所示的全名 2及

香港身份證／護照號碼 (只須首四個字母數字 )，以

核實提交有關申述／進一步申述的人士或獲授權代

理人、機構和團體的代表的身分。文件若由獲授權

代理人提交，亦應提供由申述人／進一步申述人所

簽署的授權書正本。若由公司／機構／團體提交，

他們的獲授權代表亦須在提交的文件內提供香港身

份證／護照上所示的全名及香港身份證／護照號碼

(只須首四個字母數字 )。由個人或獲授權代理人、

公司、機構或團體的代表所提交的文件如沒有提供

全名，又或姓名不全及／或難以辨識，或沒有提供

香港身份證／護照號碼，則有關申述／進一步申述

可視為不曾作出 3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為避免重複計算申述／進一步申述的數目，必須提供全名，因為同一名人士可

能會以不同姓名提交申述／進一步申述。  

3 根據條例，申述／進一步申述須按城規會所規定的方式作出。如申述／進一步

申述不符合任何規定，則該申述／進一步申述可視為不曾作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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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 申述人如欲行使條例第 6 B 條的權利，出席申述聆

聽會議和在會議上陳詞，便須在提交的文件內提供

其本人或他們的獲授權代理人的通訊地址或電郵地

址，以便與城規會秘書／政府部門聯絡。申述人在

提交其申述時，如沒有提供通訊地址或電郵地址，

將會被視作他們不會行使條例第 6 B 條的權利，不

會出席申述聆聽會議和在會議上陳詞 4。  

3.6 同樣，進一步申述人必須在提交的文件內提供其本

人或他們的獲授權代理人的通訊地址或電郵地址，

以便與城規會秘書／政府部門聯絡。進一步申述人

在提交其進一步申述時，如沒有提供通訊地址或電

郵地址，將會被視作他們無意從城規會收到資料／

通知，包括政府部門就其進一步申述提出的意見 5。  

3.7 以 下 資 料 對 城 規 會 考 慮 申 述 ／ 進 一 步 申 述 十 分 重

要，必須包括在提交的文件內，否則城規會可能拒

絕處理有關申述／進一步申述，並將其視為不曾作

出：  

申述 6：  

( a )  該申述所關乎的在有關圖則內的特定事項；  

( b )  該 申 述 的 性 質 ( 即 屬 支 持 還 是 反 對 有 關 圖

則 )；  

( c )  該申述的理由；以及  

( d )  建議對有關圖則作出的修訂 (如有的話 )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如申述人／在提交的文件內僅提供電話號碼及／或傳真號碼，秘書處將不會就

出席會議的安排以電話／傳真方式聯絡申述人。  

5 如 進一步 申述人 在提交 的文件 內 僅 提 供電話 號碼及 ／或傳 真號碼 ， 秘

書 處 將 不 會以 電 話 ／ 傳 真方式 聯絡 進 一步申 述人 。  

6 見 條例第 6 ( 2 ) ( a ) 及 6 ( 2 ) ( b )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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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一步申述 7：  

( e )  該進一步申述所關乎的建議修訂；  

( f )  該進一步申述的性質 (即屬支持還是反對有關

建議修訂 )；及  

( g )  該進一步申述的理由。  

3.8 如城規會認為，申述／進一步申述包括任何理由關

乎或由於政府收回／徵用／清理／要求騰空交出任

何土地而引起的補償或援助事宜，則城規會可根據

條例第 6 ( 3 A )及 6 D ( 3 B )條，在該申述／進一步申

述基於該等理由作出的範圍內，將該申述／進一步

申述視為不曾作出。  

3.9 若就申述／進一步申述所提交的文件超過 2 0 頁或有

任何一頁的大小超過 A 4，申述人／進一步申述人便

須 向城規會提交硬複本一式四份和一份軟複本  8，

並須提供其電郵地址，以便城規會處理有關申述／

進一步申述，以及把有關申述／進一步申述供公眾

查閱。該等資料可以中文或英文撰寫。以中文撰寫

的文件應附上英文撮要，反之亦然。如有需要，城

規會或會要求提供前述補充資料的額外複本。所有

前述補充資料應以環保物料印製和裝訂為宜，並以

雙面印刷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見 條例第 6 D ( 2 ) ( a ) 及 6 D ( 2 ) ( b )條 。  

8 軟 複本 的 格 式 必 須 為 載 於 電 郵 的 純文 字 ， 或 是 可搜 索的 P D F 檔 案 ， 並

以 電 郵 或 城 規 會 秘 書 處 所 指 示 的 任 何 其 他 渠 道 提 交 予 城 規 會 。 每 個

P D F 檔 案的 大小不 得超過 2 0 0 M B ， 檔 案 名 稱 應以 申述人 ／進一 步申述

人 的名 字 為 首 ， 隨 後 是 P D F 檔 案 內的 文 件 的 性 質 ， 而 字 與 字 之 間 以 下

劃 線 分 隔 開 。 舉 例 而 言 ， 如 申 述 人 ／ 進 一 步 申 述 人 的 名 字 或 名 稱 是

「 C h a n  M a n 」 ， 而有 關 的 檔 案 是一 份 規劃 綱領 ， 則 P D F 檔 案 的 名 稱

應 為「 C h a n _ M a n _ 規 劃綱領 」 。  

javascript:void(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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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公布安排  

4.1 在展示圖則以供公眾查閱的兩個月內，城規會會每

星期一次在本地兩份每日出版的中文報章及一份每

日出版的英文報章刊登通知，也會把通知上載到城

規會的網站，以及在每期憲報中發布。有關通知會

指明該圖則可供查閱的地點和時間，並會邀請公眾

在上述期限內作出申述。就順應有關申述而對圖則

作出的建議修訂而言，在建議修訂供公眾查閱的首

三個星期內，城規會亦會作出相若的安排，在報章

刊登通知及在網站作出公布。  

4.2 所有申述／進一步申述及城規會就圖則所建議／作

出的修訂，會在合理地切實可行的範圍內，盡快上

載到城規會的網站，以及供公眾於正常辦公時間內

在規劃署規劃資料查詢處查閱，直至行政長官會同

行政會議就圖則／有關修訂關乎的圖則所涉的部分

作出決定為止。申述／進一步申述包括的所有資料

(包括全名，但不包括香港身份證／護照號碼、通訊

地址及電話號碼／傳真號碼／電郵地址 )均會供公眾

查閱。  

4.3 除 以 上 所 述 外 ， 有 關 通 知 亦 會 張 貼 於 城 規 會 秘 書

處、規劃署規劃資料查詢處、相關的地區規劃處、

地方社區中心、民政事務處和鄉事委員會辦事處 (如

適用 )，以及上載到城規會的網站，以通知公眾查閱

圖則及建議修訂 (如有的話 )的地點和時間。  

5 .  聆聽會議的安排  

5.1 一般來說，城規會秘書會在進行聆聽會議約四個星

期前，把城規會進行聆聽會議的暫定日期通知已提

供 通 訊 地 址 或 電 郵 地 址 的 申 述 人 或 其 獲 授 權 代 理

人。為方便作出聆聽會議的安排，申述人或其獲授

權代理人必須填妥城規會秘書邀請信件／電郵所附

上的表格，並在發出該信件／電郵的 1 0 個日曆日內

回覆，以提供詳細出席名單 (如有的話，包括陪同人

士 )，以及該信件／電郵及表格中其他所有要求的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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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／文件。聆聽會議的暫定日期和通知秘書處會否

出席聆聽會議的限期等有關資料亦會在城規會網站

公布。  

5.2 已 提 交 申 述 但 沒 有 提 供 通 訊 地 址 或 電 郵 地 址 的 人

士，如欲出席聆聽會議和作出口頭陳述，可在限期

前聯絡秘書處。秘書處在核實他們的身分後，會安

排他們出席會議。  

5.3 如申述人並非自然人 (例如公司、機構及團體 )但擬

出席聆聽會議，可授權一名自然人為代表，代其出

席會議。如申述人是自然人，則必須親身出席。除

非事先獲得城規會同意，否則不會准許申述人授權

代表代其出席會議。城規會只會在信納申述人因特

殊情況而無法出席聆聽會議的情況下，才會給予同

意。就此而言，如申述人是自然人並希望委任一名

授權代表出席聆聽會議，須填妥並交回城規會秘書

邀請信件／電郵附件的表格予城規會秘書，提出授

權的要求。城規會已根據條例第 2 ( 5 ) ( c )條，把權

力轉授予城規會秘書，以便城規會秘書考慮申述人

提出授權的要求，以及決定是否批給同意。有關判

定是否屬特殊情況的準則及徵求同意的程序，載於

城規會的「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出席考慮申述會

議的程序須知」 (下稱「須知」 )。該須知可於城規

會的網站瀏覽，或於城規會秘書處及規劃署規劃資

料查詢處索閱。  

5.4 約在舉行聆聽會議七日前，相關申述人或其獲授權

代理人會獲通知會議的舉行時間和安排，並會獲發

相關的城規會文件。此外，城規會亦通知申述人是

否應其要求，同意讓授權代表代其出席聆聽會議。  

5.5 由於城規會已給予足夠的事先通知，若任何申述人

或其獲授權代表沒有出席聆聽會議，城規會可在其

缺席的情況下繼續進行聆聽，或在適當的情況下將

聆聽會議押後至另一日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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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 聆聽會議可以集體或個別方式進行，視乎城規會認

為 何 者 適 當 。 有 關 聆 聽 會 議 的 部 署 和 安 排 載 於 須

知。  

6 .  對申述及進一步申述作出考慮  

6.1 申述／進一步申述應與公布予公眾查閱的資料中的

規劃背景有關，並應按照條例的有關條文提交。城

規會會按每份申述／進一步申述的個別情況審議，

並且在審議時只會考慮與規劃有關的因素。作為一

般準則，城規會在考慮申述／進一步申述時，主要

會考慮下列規劃事項：  

( a )  申述／進一步申述的性質 (例如：屬支持、反

對或是表達一般關注的意見 )；  

( b )  規劃意向、土地用途是否協調及影響 (例如：

在環境、生態、交通、基礎設施、景觀、視

覺、空氣流通及地方社區等方面所產生的影

響 )；以及  

( c )  城規會認為適當的其他考慮因素。  

6.2 如上文第 3 . 8 段所述，任何與補償或援助事宜有關

的申述／進一步申述的部分，可被視為不曾作出。  

7 .  就城規會的決定發出的通知  

7.1 在城規會商議的會議記錄通過後，城規會秘書會把

城規會的決定以書面通知有關的申述人／進一步申

述人。有關通知會在會議記錄通過後發出。獲通過

的會議記錄亦可於城規會網站瀏覽。  

7.2 在城規會作出決定後，申述人／進一步申述人可要

求城規會秘書口頭告知城規會的決定。有關決定的

摘要亦會於同日在會議結束後不久上載城規會的網

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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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3 在未有正式通知前，有關人士可以書面要求城規會

秘書就城規會決定發給臨時回覆。但該臨時回覆不

能視為城規會的決定的正式通知，該正式通知只會

在會議記錄通過後才發出。  

7.4 上述關於通知的安排不適用於城規會對根據《市區

重建局條例》 (第 5 6 3 章 )呈交的發展計劃圖所作的

決定，亦不適用於根據條例就發展計劃圖所提交的

申述／進一步申述。  

8 .  就城規會對發展計劃圖的決定發出的通知  

8.1 城規會在會議上根據《市區重建局條例》的規定對

發展計劃圖作出考慮後，有關決定將會保密三至四

個星期，直至發展計劃圖根據條例第 5 條公布後才

會予以宣布。這項做法亦適用於城規會根據條例第

7 條對發展計劃圖所作的修訂。  

8.2 在根據條例對申述進行聆聽會議後，城規會將會在

有關會議舉行後把決定保密三至四個星期，直至順

應申述而對發展計劃圖所作的建議修訂 (如有的話 )

根據條例第 6 C ( 1 )條公布以供公眾查閱後，才會把

決定予以宣布。這項做法亦適用於城規會在考慮進

一步申述時所作的決定。  

8.3 在城規會公布決定前，有關發展計劃圖的決定摘要

及已通過的會議記錄不會上載至城規會的網站。城

規會亦不會作出口頭通知，或就城規會的決定而提

出的書面問題作出臨時回覆。在有關會議舉行後三

至四個星期，當建議修訂 (如有的話 )公布以供公眾

查閱後，城規會才會把決定通知申述人／進一步申

述人。  

8.4 即使城規會在考慮後決定不對發展計劃圖作出任何

修訂，其決定仍會在有關會議舉行後三至四個星期

才予以公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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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重要事項  

9.1 這套指引旨在根據條例提交及處理申述及進一步申

述的事宜提供一般指引，並不是要以任何方式限制

每份申述／進一步申述的內容，亦不是要限制城規

會要求提供進一步資料的權利。  

9.2 提 交 予 城 規 會 的 申 述 ／ 進 一 步 申 述 及 城 規 會 就 申

述／進一步申述所作的決定會向公眾披露。公眾在

支付費用後，可複印供公眾查閱的申述／進一步申

述。除了申述人／進一步申述人及其獲授權代理人

的全名之外，在所提交文件內提供的其他個人資料

( 包 括 香 港 身 份 證 ／ 護 照 號 碼 ， 通 訊 地 址 、 電 郵 地

址、電話號碼及傳真號碼 )均不會展示予公眾查閱。  

1 0 .  收集個人資料的聲明  

10.1 城規會秘書及政府部門會按照條例的條文及有關的

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，把提交予城規會的個人

資料用作以下用途：  

( a )  處理有關的申述及進一步申述，包括在提供

有關申述／進一步申述給公眾查閱時，同時

提供申述人／進一步申述人的全名給公眾查

閱；  

( b )  方便申述人／進一步申述人與城規會秘書／

政府部門溝通；以及  

( c )  核實出席聆聽會議的申述人及其獲授權代理

人／代表的身份。  

10.2 申述人／進一步申述人及其獲授權代理人／代表所

提供的個人資料，亦可能會向其他人士披露，以作

上文第 1 0 . 1 段所述的用途。  

10.3 根據《個人資料 (私隱 )條例》 (第 4 8 6 章 )的規定，

申述人／進一步申述人及其獲授權代理人／代表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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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查閱及更正其個人資料。如欲查閱及更正個人資

料，應向城規會秘書提出有關要求。  

 

 

 

 

城市規劃委員會  

二零二三年九月  



 

如需作出修訂  

表示反對的  

進一步申述  

附件 1  

制訂圖則程序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布圖則 (根據第 5條 )或  

對圖則作出的修訂 (根據第 7條 )，為期兩個月，  

以供公眾提出申述 (第 6 ( 1 )條 )  

就有關申述進行聆聽；城規會可順應有關申述  

而作出建議修訂 (第 6 B ( 8 )條 )  

城規會須決定  

是按有關建議修訂而修

訂圖則，抑或是  

按其認為適當的方式  

再作更改後的有關建議

修訂而修訂圖則  

(第 6 F ( 8 )條 )  

城規會  

須考慮進一步申

述，並按有關建議

修訂而修訂圖則  

(第 6 F ( 9 )條 )  

城規會按有

關建議  

修訂而  

修訂圖則  

(第 6 G條 )  

決定的修訂會成為圖則的一部分 (第 6 H ( 1 )條 )  

把圖則連同列出城規會所作決定的修訂 (如有的話 )的附表，  

以及列出有關申述及進一步申述 (如有的話 )的附表，一併呈交行政

長官會同行政會議作全部或局部核准 (第8 ( 1 )及 ( 3 )條 )  

如作出建議修訂  

公布建議修訂，為期三個星期，  

任何人均可作出  

進一步申述 (第 6 D ( 1 )條 )；進一步申述須表明是支持  

還是反對有關建議修訂 (第 6 D ( 2 )條 )  

如並無收到  

任何進一步  

申述  

 

如並無收到  

表示反對的  

進一步申述  

 

如收到  

表示反對的  

進一步申述  

發展局局長將核准圖／局部核准圖發還城規會以作出修

訂 (第 1 2 ( 1 A )條 )  

就局部核
准圖的待
核准部分
作出修訂  

在法定時限內
把局部核准圖
的待核准部分
呈交行政長官
會同行政會議  

如不作

出建議  

修訂  

核准圖／局部核准圖 (第 9 ( 1 )及 ( 2 )條 )  

五個月  

(由兩個月展

示期結束後起

計 )  

(第 8 ( 4 )至 ( 5 )

條 )  

 

(發展局局長

可准予延長時

限兩個月，或

在特殊情況下

再延長時限兩

次 (每次兩個

月 )  

(第 8 ( 6 )至 ( 8 )

條 )  


